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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5 時 34 分至 16 時 12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 劉委員世芳 

協商主題 協商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

」及委員黃昭順等 21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等 2 案 

主席：現在開始協商，今天要協商的部分是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及修正第二

十二條條文。親民黨黨團還有時代力量黨團以及國民黨黨團的助理也在場，因為他們事先都有

表達過他們都沒有什麼其他意見的立場，所以可能就請再跟黃委員再溝通一下。 

黃委員昭順：我特別把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的版本做了一個比較，其實我滿希望今天能快

速通過。基本上來講，我們今天之所以提這個案子，就是針對大法官會議的解釋，來進行一些

補救，在補救的過程中，必須秉持的精神就是如果現在提出這個案子，跟同意改建的條件是一

樣的話，我們大概會對不起同意改建的這些眷戶；又如果我們提出的案子無法超過違章眷戶部

分的話，我們又對不起當時不同意改建而走法律程序的這些人，所以經過我的比較，發現劉委

員所提的條文跟我的部分不是差得很多，但是配合拆遷點，有 3 個月與 6 個月區別，我想這部

分我們應該是 OK 的，我所做的比較表就是配合點環直線，其中爭執點大概有幾個點就是輔助購

宅款，如果不給他輔助購宅款，就是把他當作違建戶，這樣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所以基本

上我希望這部分能給他們一些，當然不能超過原來的原建戶，其實現在這部分的眷戶並不多，

全國大概只剩兩百八十幾戶，所以我們認為國防部應該有能力，並且也應該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比較希望能否在輔助購宅款當中，給他們一部分，當然不可能給他們 100%，也不可能給

他們超過原來的改眷戶，至於給多少，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談，原本我的提案是 50%，但我的主

任跟我說，如果照這樣算的話，擔心有一些較大的坪數會超過原來的，所以我請他估算在一定

不可以超過的範圍內，請國防部表示意見，看能否給他們 30%，還是多少，看是否能解決他們

的問題。 

主席：針對你剛才所說的部分，國防部很熱心，他們有他們計算的方式，請他算給你聽，我們原則

都同意不要超過原來原建戶所得到的補償，我把它叫做天花板條款，就是超過這個上限一定不

可以，否則原建戶一定會跳起來，因為同意的原眷戶比較多，國防部也針對這部分來做整理，

所以就他們現在處理的方式是否可以請局長或處長跟我們委員說明一下？看能否接受，然後我

們再來調整文字。他們已經用更簡單的方式處理，與原來的不太一樣，所以請國防部眷服處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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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跟黃委員說明一下。 

房處長明德：眷改條例第二十二條特別提到，對於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

的居住憑證及原眷戶的權益，事實上他們已經被註銷了，他們現在已經不具有原眷戶的身分，

如果我們再給他政府的補助購宅款的話，可能…… 

黃委員昭順：如果你再回到那邊，這件事情可能沒完沒了。 

房處長明德：如果要再給他補助購宅款的話，就必須把他的身分作回復，才有可能，如果不回復身

分的話，我們特別針對所謂的…… 

黃委員昭順：我們可以在條文裡面加一些字進去。 

房處長明德：跟委員解釋一下，我現在講的是身分的問題，後面我要解釋的是我怎麼計算出來他有

沒有可能超過原同意改建眷戶的權益。 

黃委員昭順：不可能讓他超過。 

房處長明德：但是這兩個版本都有可能有超出的特例存在，只要有一個特例存在，我們訂定的法條

就不周延，可能就會對同意改建的眷戶不公平，我這裡有一計算的方式…… 

黃委員昭順：我想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很久，因為兩百八十幾戶中最大的坪數是多少？你們應該有資

料吧？ 

房處長明德：我們有資料，李有年先生有 160 幾坪，他剛剛在強制之前也是配合修法的過渡期間，

也在兩位委員的努力之下願意配合搬走；另一位陳有鵬先生有 85 坪，兩位坪數都很大，我以這

個例子為例跟各位說明一下，如果他現在的房子有 82 坪，我們用現在自治的改建基地校官 30

坪型的輔助購宅款，按照地方政府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標準，以其地上物的實際坪數來做補償的

話，就是 82 坪乘上 1 坪 4.7 萬的單價計算的話，就是 392 萬 3,700 元，自治改建基地原眷戶的

30 坪型的輔助購宅款，是 379 萬 2,480 元，這是同意改建的部分，所以如果說這 82 坪原眷戶當

年是配合改建的話，扣掉原來公配的 50 坪，再扣掉 30 坪配到新的房子，扣完之後，他的自增

建是補償 2 坪，我們的計算方式是這樣的，這 2 坪乘上單價 4 萬多就是 9 萬 5,700 元，再加上原

眷戶的輔助購宅款 388 萬 8,180 元，這是 82 坪他早年就配合搬遷的話，他可以領到 388 萬元，

那他會超出…… 

黃委員昭順：超過我當時…… 

房處長明德：對，如果說，我們現在重新計算他是 82 坪乘上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標準的每坪單價 4

萬 8,050 後是 392 萬，一定超出 388 萬，所以誠如剛才委員講的，他必須要有一個上限，也就是

天花板條款。 

黃委員昭順：我們的算法跟你們的算法不一樣。 

主席：現在就不講扣掉的，只要坪數乘以原來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拆遷補償標準，直接乘，不扣掉。 

房處長明德：黃委員的算法是給一半，我把黃委員的版本向張主任及各位委員報告。如果 82 坪以

自增建方式做計算，最後是不是只有 2 坪？379 萬元的輔助款減掉後變成 189 萬元，再加上 2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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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199 萬元，所以黃委員的版本計算下來會比較少。 

黃委員昭順：錢反而少？ 

房處長明德：對，錢反而少。 

黃委員昭順：確定…… 

房處長明德：應該說只要超過 60 坪、70 坪的，都有可能比黃委員這個高。依照這個計算方式，這

會照顧到未達到 24 坪，比較小的房子，因為房子小，自增建一定為零，卻可以拿到一半的輔助

款…… 

黃委員昭順：你們應該有這二百八十幾戶的坪數，我現在知道有兩個比較大。我要謝謝劉委員，因

為這個案子從上一屆就一直講到這一屆，如果能夠儘快處理掉，對眷戶來說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我想知道這二百八十幾戶到底是各幾坪？不要以特例來影響到大多數人的權益。對於該怎

麼做，其實我無特別意見，只是我想知道到底坪數各為何？這部分只要拿出來算一下就知道。

如果只有少數幾間會超過原眷戶，那就可以再設定條件，再針對這部分進行處理，這樣就 OK 了

。所以大原則是，一，如何不超過同意改建戶？二，務必比違占建戶來得好，儘快解決問題，

我想這才是我們今天開會的目的。你們可否提供這二百八十幾戶未同意者的坪數？你們應該有

資料才是。 

聞局長振國：後來他們同意配合…… 

黃委員昭順：現在才同意？ 

聞局長振國：對。向委員報告，我們目測這 285 戶，以大坪數為絕大多數。 

黃委員昭順：全部都是？ 

聞局長振國：幾乎。 

黃委員昭順：整村整建呢？ 

房處長明德：像海光四村的房子材質更好，是鋼筋混凝土…… 

黃委員昭順：都罵到快臭頭了！ 

房處長明德：而且還是三層樓的，所以一定超過 80 坪。 

黃委員昭順：我知道。 

主席：我們先不討論房子品質好壞，原來黃委員提的條文有不滿 79 平方公尺者，一律以 79 平方公

尺算，這是保障那些可能只有兩、三坪者，這是對的。但上限是以他們提的三百多萬為主，如

果有人超過就要降下來，否則原眷戶一定會跳腳！在這樣的原則下，如何保障願意配合國防部

拆遷的人得到比較高的補償金，且非以原眷戶的算法為主，而是現在有多少坪數，就直接乘以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補償，譬如 4.2 萬元、4.3 萬元、4.5 萬元、4.6 萬元，直接乘上去。丈量後為

30 坪、60 坪或 90 坪，就直接乘上去，讓他們得到足額。處長看到你會緊張，所以我幫他講，

他知道黃委員很關心這件事，也非常瞭解這件事。不過各縣市政府的拆遷補償都有一點點不同

，有一點微調，所以願意自拆自建者還另外有獎金，可上下限都已經定好了，並朝接近上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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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給不同意改建者。我們用三種，一個是王廣安的，大概 50 坪，一個是李有年的，一個是陳

有鵬的，三個算給你看，其實這是他們內部施行辦法，如果黃委員覺得可以，且法條可以同意

，那就這樣過，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法條上寫數目…… 

黃委員昭順：我想全部算出來，我和劉委員的大原則是一致的：一、不可以超過同意改建戶；二、

一定要比違占建戶高。請你們在這兩個條件下算給我看。 

房處長明德：這三戶在 5 月 19 日同意於過渡期間配合搬遷，所以我們會保障其修法後的權益。這

三戶有大有小，剛好是大中小三種不一樣案例。公共工程有補償眷改條例第二十三條…… 

黃委員昭順：可以了，我覺得很 OK，只是這一個好像超過了？ 

房處長明德：就是剛剛委員講的，天花板。 

黃委員昭順：OK 啦！如果這樣算，對他們好，對你們來說也不那麼複雜，所以我當然同意，只是

其他小坪數算出來又如何？像這個 28 坪算出來是 156…… 

劉科長冠麟：這是材質…… 

房處長明德：第一口是七萬元，第二口開始就是一萬元、一萬元算，三口為九萬元。 

黃委員昭順：這沒多少錢，只有一點點。 

房處長明德：還有 10%的自動搬遷獎勵金…… 

黃委員昭順：這當然要給。其實我沒有特別意見，只堅持幾個大原則，同時快速處理，基本就是，

不能為了兩間大的去欺負所有小的！這個大原則站住，其餘就 OK 了。 

在場人員：不能低於…… 

黃委員昭順：不會，我剛剛看過，不會。再來就是貸款利息的問題，你們不給貸款嗎？ 

主席：因為他已經不是…… 

黃委員昭順：其實給貸款也沒關係，給貸款你們還可以賺利息錢。 

主席：現在問題在空戶。 

黃委員昭順：我知道有空戶，應該是可以…… 

房處長明德：有些人領了錢，自己有了房子…… 

黃委員昭順：我知道，那畢竟是他們所熟悉的環境，如果是熟悉的環境，你們給貸款也沒什麼不好

，而且貸款你們還可以賺錢。 

房處長明德：他的身分是…… 

在場人員：其實和原眷戶是一樣的…… 

房處長明德：不一樣，已經被註銷了。 

在場人員：因為被註銷了，所以增辦那些的，他就沒有權益了，這是因為你們註銷了才沒有。 

房處長明德：我們還是要回到大法官釋字第 727 號解釋來看…… 

主席：如果這樣子的話，拆遷補償就要再扣掉當時違建戶……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那個沒什麼特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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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處長明德：委員，那個利息其實如果說…… 

黃委員昭順：我知道，其實也沒多少錢。現在他們的利息你們給多少？ 

房處長明德：大概 1.27。 

黃委員昭順：有比較便宜，外面的銀行大概是 2，但是你們也賺錢，也沒關係，我覺得是身分的問

題。看看能不能在條文裡面寫一個什麼東西，就是如果他們去做眷宅的話能怎麼做。我不勉強

，其實差一點點錢，趕快把問題解決。 

房處長明德：因為兩位委員的努力，我們有特別把第三梯次的 28 坪型留下來給這些有意願要買的

人。我還是要表達一下，住在自治新村改建基地的眷戶已經有反彈，而且有陳情到國防部，他

們說這些不同意改建戶如果住進來的話，他們的房子現在已經在漲價了，所以等於是另外給他

們一個權益了，他們說到時候他們會陳情。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是回到

727，它是比違占建戶還不利，我們現在給他們一個權益，他們沒有特別要我們給他們什麼補償

，只是請我們檢討。 

黃委員昭順：我跟你講，沒關係，我覺得這個是 OK 的，因為我們當時修法的時候，就是把那些一

部分給職務宿舍，一部分給現役軍人去抽籤，所以你現在集中要給他們的，你們準備提供幾戶

？大概幾戶要給他們？ 

房處長明德：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資料大概是…… 

黃委員昭順：你看到的資料大概有多少？ 

房處長明德：大概十幾戶。 

黃委員昭順：只有十幾戶，所以數量也不多嘛！ 

房處長明德：因為 280 戶是只有…… 

黃委員昭順：我知道還有其他的，那其他的那個地方呢？ 

房處長明德：其他的，鳳山的應該…… 

黃委員昭順：你一定要把它寫 28 坪型，要不要這樣寫？ 

主席：上次在開會的時候，已經確定…… 

黃委員昭順：其他是在自立新村等等其他地方的坪型都是 28 嗎？其他的地方不是只有這個坪型。 

房處長明德：報告委員，行政院的版本是…… 

黃委員昭順：我現在想知道的是，28 坪型的住宅除了自治新村以外，其他的眷村都是這個樣子嗎

？ 

房處長明德：對。 

黃委員昭順：你們現在給他們的都是這個坪型嗎？ 

房處長明德：原來違占建物是只有 26 坪型，不是 28 坪型。它有沒有餘屋，可能要去了解每一個改

建基地現在剩下的狀況。 

黃委員昭順：對，例如鳳山，我知道鳳山就不是 28 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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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處長明德：鳳山有 28 坪型。 

黃委員昭順：但你們就只限定給他們 28 坪型，26 坪型就不給了？ 

房處長明德：是 28 坪型以下。 

黃委員昭順：就是 28 坪型以下，所以到 34 坪型你們就不給就對了？ 

房處長明德：不行，我們原來在行政院討論的時候只給他們做承租，不給他們價購，因為是成本價

價購，所以會有價差，這樣可能會讓他們再獲得另外一個權益，可能原來同意改建的眷戶會覺

得不公平。 

黃委員昭順：差不多了，好吧！我覺得 OK 了，不會有其他的問題了？ 

房處長明德：沒有。 

黃委員昭順：好，我們簽名就好了。那幾個字把它加上去就好了。6 個月應該 OK 了。沒影響啦！

就 6 個月啦！改一下。 

房處長明德：報告兩位委員，我們局長有些意見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主席：好。 

聞局長振國：跟兩位委員報告，我們真的非常感謝兩位委員這麼支持這個案子。對於這整個案子，

我相信所有 280 戶的眷戶大概都會非常感謝委員的支持及幫助。今天這個案子如果簽署完成、

通過之後，後續我們會與所有的眷戶做一些溝通及說明，到時候我們一定會表達兩位委員對他

們的支持。在此也非常謝謝大家，真的謝謝！ 

主席：每一個人家裡的坪數都不一樣，剛剛我麻煩他們一戶、一戶去說明，因為你們講的例子，每

個人都搞不清楚，好嗎？ 

黃委員昭順：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個案子處理完以後，我還是要建議你們，不要再把那些大陳義胞

等等沒有辦法處理的案子一直送到國有財產署去，然後再送到法院。我具體向你們建議，那個

部分是我們國家對不起他們，不是他們的錯，像埤北里等等，很多都是這個狀況。另外，未來

還有幾個村因為不同意的戶數而不在這個裡面，就是同意的戶數沒有到一半，所以被取消，例

如自強新村等等，針對這幾個村你們要擬出一個辦法，第一，取消眷戶資格是不對的，第二，

你們不要把它送到國有財產署，就算是送到國有財產署也應該做專案處理。請問現在有幾個村

的狀況是如此？ 

劉科長冠麟：5 個村，約 330 戶。 

黃委員昭順：眷村改建的目的原本是要照顧大家，如果到最後反而被罵到臭頭，我覺得這樣沒有必

要，這部分特別再拜託你們。請問這要不要做成附帶決議？ 

主席：針對剛才黃委員所說埤北里的部分，那也是屬於眷村改建，請你們去瞭解一下，就變成有一

點類似那樣的做法，那是國防部的土地，但變成要用營改基金就會比較麻煩。 

黃委員昭順：其實他們就是桂永清將軍帶來的大陳義胞，原本吳敦義市長規劃了一個大的建設案，

要用「民俗技藝園」的專案來處理，那時不是建設不成功，是因為第二次市長選舉他沒有選上

，，到政黨，，，成謝長，，市長，本來這個案子是以，，建會的，，，後來這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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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拿到宜蘭做傳藝中心，所以這個案子當時沒有成立，後來也就沒有處理，但我不認為當時

沒有處理代表現在就不處理，反正現在大家要不分藍綠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其次，針對那 5 個村，我們要不要做出一個決議，請國防部做一些處理？ 

房處長明德：首先針對大陳義胞的部分，大陳義胞是當年隨軍來台不具軍人身分的居民，那時由省

政府主席及內政部部長二人共同擔任招集人，成立了 35 個義胞新村，後來都完成安置，為什麼

只有埤北里到現在還沒有處理？當時針對這些人在士農工商的部分都有輔導他們就業，這些埤

北里是不是因為占用到營地部分，就沒有去處理它。據我瞭解，針對這部分到目前為止國防部

軍備局也沒有要移給國產署訴訟的問題，唯一的解套方法可能是將來當文化部對鳳山舊城做國

定古蹟整體規劃時一併納入處理考量。 

黃委員昭順：那時吳敦義市長就是希望這樣做，36 個村不能只有這個村沒有做，讓這個村的老人

過著非人的生活，這樣沒有道理，所以今天沒有結論也沒關係，但我和劉委員皆建議，第一，

在文化部沒有具體的大型建設方案時你們不能再動它，例如移給國產署，讓他們能放心的住；

第二，請你們把當時處理大陳義胞村的意見拿出來，看看再找什麼地來處理。 

房處長明德：其實可以找內政部，因為當時是由內政部長擔任招集人，而且他們在我們之上…… 

黃委員昭順：你們也可以請部長在行政院院會時提出，因為這需要跨部會協調，絕對不是我們兩個

坐在這裡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主席：他們的要求是…… 

黃委員昭順：他們願意搬，但要給他們房子，就像之前大陳義胞的處理方式一樣，給他們房子。憑

良心說，他們其實也沒有要的很多。 

主席：讓我瞭解一下…… 

房處長明德：據我們瞭解，因為他們是在營改裡，所以是軍備局…… 

黃委員昭順：你們不能因為他們加蓋的問題就怎麼樣，那是因為漏水，下雨時，可能房子裡的雨比

外面還要大，所以不能不讓他們加蓋，而且不要再送國有財產署了，左營還有很多…… 

房處長明德：共同改建的部分等眷改條例廢止後再處理。 

黃委員昭順：你們要再來處理，不要先把他們弄掉，這部分我回去再向他們說明…… 

房處長明德：是。 

主席：謝謝，針對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的黨團協商已協商完成，四

個黨團的助理都有在場，請問國防部有沒有其他意見？ 

聞局長振國：我們沒有其他意見。 

主席：對於其他 5 個村不是眷服處而是軍備局土地的部分，希望能妥適處理，不要濫權追訴，我們

把這部分做成附帶決議，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今天的協商到此為止，謝謝各位。 

散會（16 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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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商 代 表：王育敏  黃昭順  王定宇  廖國棟  陳亭妃  

林德福  柯建銘  吳秉叡  徐永明  江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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